
113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  

解鎖重要任務參考表 

 

(一) 學生權益 

解 鎖 內 容 

1. 學生會代表依照大學法、專科學校法精神出席與學生學業、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

章之會議，並於會議中主動提出與學生有關之事項，並落實傳達予學生知悉。 

2. 學生會主動蒐集學生意見，於接獲學生意見或訴求後，妥善向校方反映，並追蹤校

方後續處理情形，有設立管道查詢處理狀況。 

3. 學生會主動了解校園公共議題，或積極參與校園議題討論，並於校園推動相關活動

或事務，鼓勵學校同學參與，共同提出解決及落實方案。 

4. 學生會積極促進師生之間相互溝通與理解(如透過學生會社群平臺傳達師生雙方意

見；辦理師生座談會、議題討論會等邀請師生代表出席共同討論，以促進師生間之

對話與理解等。 

5. 學生會可獨立自主參與與學生權益相關之校務討論(如以學生會名義出席會議並參

與討論；具有會議提案權；並參與與學生權益相關議案之表決等）。 

 

(二) 法規建立暨組織運作 

解 鎖 內 容 

1. 學生會組織章程及相關運作法規明確、清楚(例如具有學生會宗旨、組織架構、幹

部權責、會員的權利義務、會費的收取、退費方式、選舉罷免、停權等相關規

範)，組織章程及相關法規定期檢視、適時修訂，並經由正式會議討論通過及記

錄。 

2. 學生會組織權責分工明確、具備溝通協調機制、運作健全，並依法源依據（如學生

會組織章程等）運作。 

3. 學生會組織建立完善代理運作制度，且會長或其他重要幹部出缺或有請長假等情形

時，有訂定相關機制，以確實運行。 

4. 學生會組織定期辦理培訓課程及幹部訓練，以利成員相關知能培力及經驗傳承。 

5. 建立與學生會內部及校內其他學生團體、學校之溝通協商機制，且該溝通協商機制

確實執行運作。 

6. 定期辦理或深入參與跨校性之交流或培力活動。 

 

  



(三) 年度計畫暨財務制度 

解 鎖 內 容 

1. 學生會組織訂定年度計畫，含活動行事曆，並定期檢視、調整。 

2. 學生會年度計畫符合學生會成立宗旨及階段性發展計畫，內容包含目標、實施策略、

具體項目、經費需求、資源管道及預期效益等。 

3. 學生會組織定期根據年度計畫，計算各項規劃執行率，檢視執行情形，並有相關活動

執行成效表。 

4. 學生會之財務經費可獨立自主運用，由學生會依據其規定程序動支經費，學生會經費

設立專戶(非私人帳戶)，且由專人專帳負責管理或公開徵信；學生會經費帳戶之簿冊

與印章分別由學生會指定專人保管，並建立財務監督機制。 

5. 學生會各項活動有擬定年度預算使用規劃、財務管理辦法，且其預算、決 /結算之審

核程序透明，並有各項活動及年度總預決算表、審查紀錄等，並將資訊（含預算、決

算、審查紀錄等）於相關管道公開（如學校相關網站、學生會社群平臺等）。 

6. 學生會建立完整的財務支領、核銷及稽核流程，以及學生會經費來源、使用原則及運

作情形符合其法規規定，各類相關單據確實整理；年度經費收支情形確實登錄於帳

冊，並清楚詳載。 

 

(四) 選舉制度 

解 鎖 內 容 

1. 學生會設置選舉委員會，有其相關運作法規，且選舉委員會獨立於學生會其他單

位，可自主辦理選舉事宜。 

2. 學生會正副會長、正副議長及議員（或其他類似職務）依民主選舉方式產生，產生

方式及訂定程序符合規定，並依規定完成交接。 

3. 學生會正副會長、正副議長及議員（或其他類似職務）有補選機制（例如：未過門

檻、出缺額），且補選機制符合規定。 

4. 舉辦或參加有關選舉制度訓練。 

5. 選舉資訊依規定公開予全校學生知悉，並運用多元方式（如學校公佈欄、學校網

站、學生會社群）公開資訊。 

6. 如辦理線上選舉，辦理過程能達成投票權人身分查核和匿名投票之原則。 

 




